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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研究 

张思思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城镇化大步推进，流动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从 1982 年的 657 万人增长到 2018 年的 2.4 亿人。外地人

口进城后的居住条件如何？怎样应对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本文使用暨南大学社

会调查中心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住房现状，调查

数据涵盖全国流动人口迁入和迁出人数最多的 9 个省份 15 个城市，包括广州、

东莞、深圳、郑州、洛阳、合肥、蚌埠、重庆、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宁

波、武汉、成都，调查对象为过去 12个月内累计在城市中居住达到 3个月的农

业户口外来务工人员，共计 3817户。 

一、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率远低于户籍人口，部分一线城市不到 5% 的流动

人口拥有自住房。 

（一）流动人口在城市自有住房率低 

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

地居住的群体。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流动人口的住房来源中独立租赁住房占比

为 41.03%、单位宿舍占比为 30.15%、自有房占比为 15.20%、与人合租住房占

比为 10.11%、其他工作地点占比为 1.96%、建筑工地占比为 0.13%、其他住房

来源为 1.41%，具体结果见图 1。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工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

主要的居住形式是租赁，其中独立租赁是流动人口住房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居

住在单位宿舍以及与人合租。由于大部分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不能负担高昂的

购房费用，因此只有少数流动人口购买住房，流动人口在城市自有住房率仅为

15.2%。 

 

 

 

 

 

 

 

 



图 1 流动人口住房来源统计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二）分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情况 

对比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来源发现：从住房自有率来看，蚌埠市、

合肥市以及重庆市住房自有率较高，分别达到 38%、34%以及 28%，上海市、东

莞市以及深圳市住房自有率较低，分别仅为 4%、3%以及 3%；从租房比例来看，

杭州市、广州市以及无锡市租房比例较高，分别达到 62%、60%以及 58%，洛阳

市、重庆市以及郑州市的租房比例较低分别为 36%、38%以及 45%；从其他住房

来源如单位宿舍、建筑工地等来看，东莞市、宁波市以及洛阳市其他住房来源

比例较高，分别为 45%、42%以及 42%，蚌埠市、合肥市以及成都市其他住房来

源比例较低，分别为 16%、19%以及 23%，具体结果见图 2。分析发现，经济发

展水平更高的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率更低，原因可能是其房价过高，流动人

口购房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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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来源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三）分城市流动人口老家拥有住房情况 

对比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在农村老家镇上（或县城）拥有住房比例，在

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在老家拥有住房比例更高，如上海市、杭

州市以及南京市分别达到 28%、21%以及 18%，而洛阳市、蚌埠市以及成都市仅

分别为 3%、3%以及 4%，具体结果见图 3。由此，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

具有更高房价，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能力下降，但是流动人口的工

资收入也相对较高，使得他们在老家拥有住房的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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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城市流动人口在老家拥有住房比例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三）流动人口租用公房比例低 

从全国来看，流动人口租用公租房比例平均为 7.1%，租用私房比例达到

92.9%。对比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租用公房比例，东莞市、宁波市以及重庆市

租用公房比例最高，分别为 15.56%、14.47%以及 14.29%；合肥市、广州市以及

上海市租用公房比例最低，分别仅为 0.97%、1.17%以及 1.75%，具体结果见表

1。不同城市对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准入标准不同。合肥市规

定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除了需要劳动合同外，还需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

或住房公积金 18个月（含）以上，同时与用人单位签署的劳务合同剩余期限需

满 1 年。东莞市外来务工人申请公租房条件为在本市工作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逐月缴费累计满 5 年；在本市用人单位工作并签订 1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该单

位在本市为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申请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无

自有住房；未享受过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人才住房及房屋修葺等优惠政策。总

体来看，公租房申请的准入条件对流动人口而言过于严苛，导致他们可选的租

赁来源局限于地段偏远的城市居民私房以及失地农民的自建房。 

表 1 分城市流动人口租用公租房比例 

城市 公房 私房 总计 租用公房比例 

广州市 2 169 17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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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 21 114 135 15.56% 

深圳市 17 143 160 10.63% 

郑州市 13 139 152 8.55% 

洛阳市 8 87 95 8.42% 

合肥市 1 102 103 0.97% 

蚌埠市 3 56 59 5.08% 

重庆市 11 66 77 14.29% 

上海市 3 168 171 1.75% 

南京市 5 159 164 3.05% 

无锡市 5 65 70 7.14% 

杭州市 17 182 199 8.54% 

宁波市 11 65 76 14.47% 

武汉市 8 141 149 5.37% 

成都市 14 162 176 7.95% 

全国 139 1818 1957 7.10%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二．有无自有房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以及人均住房面积比较 

（一）拥有自有房的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更高 

对流动人口的住房满意度进行调查发现，拥有自有住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

调查结果中“非常满意”占比 2.82%、“满意”占比 34.29%、“一般”占比为 50.79%；

无自有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调查结果中“非常满意”占比为 1.09%、“满意”占

比为 19.64%、“一般”占比为 52.47%，具体结果见图 4。其中，拥有自有房的

家庭比没有自有房的家庭对住房“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比例分别高 1.73个

百分点和 14.75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拥有自有房的家庭较没有自有房的家庭

住房满意度更高，也意味着提高流动人口自有房比例能够增强流动人口住房满

意度以及生活幸福感。 

 

 

 

 

 

 

 

 

 



 

 

图 4 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对比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比较不同城市住房满意度发现，武汉拥有自有房以及没有自有房的住房满

意度均最高，分别为 60.47%和 29.02%，蚌埠市拥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最低为

19.15%，无锡市没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最低为 15.00%。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

口有无自有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差别，无锡市有无住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差别

最大为 40%，其中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为 55%、没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为

15%；其次为深圳市和武汉市，有无住房的满意度差别分别为 31.45%和 30.28%；

广州市和上海市的住房满意度差别较小，分别为 5.92%和 8.11%，此外值得一提

的是蚌埠市拥有自有房的家庭住房满意度低于没有自有房的家庭，相差 1.9 个

百分点，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分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 

住房满意度

分城市 

住房满意度   

（无房） 

调查人数   

（无房） 

住房满意度

（有房） 

调查人数   

（有房） 

广州市 17.15% 274 23.08% 13 

东莞市 23.37% 261 33.33% 9 

深圳市 25.27% 277 55.56% 9 

郑州市 15.57% 244 30.43% 69 

洛阳市 17.62% 193 26.42% 53 

合肥市 16.78% 149 36.49% 74 

蚌埠市 21.05% 76 19.15% 47 

重庆市 27.03% 148 46.43% 56 

上海市 19.16% 287 27.27% 11 

南京市 26.04% 288 36.11% 36 

无锡市 15.00% 100 55.00% 20 

杭州市 18.06% 288 40.7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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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 17.48% 143 41.18% 17 

武汉市 29.02% 224 60.47% 43 

成都市 17.93% 251 38.10% 84 

全国 20.44% 3203 37.98% 568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二）拥有自有房家庭人均住房面积更宽敞 

对比有自有房家庭以及无自有房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发现，有自有房家庭

人均居住面积为 29.88 平方米、中位数为 26.67 平方米；没有自有房家庭的人

均居住面积为 16.07 平方米、中位数为 12 平方米，具体结果见图 5。从家庭住

房面积分布来看，有自有房家庭中 39.11%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20～30 平方

米、19.29%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10～20 平方米、18.75%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

在 30～40 平方米；无自有房家庭中 36.85%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0～10 平方

米、32.10%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10～20 平方米、16%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30～40 平方米。对比发现，有自有房家庭的与无自有房家庭在人均居住面积为

0～10 平方米的差异最大，前者只占 1.07%，后者高达 36.85%。此外，有自有

房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20 平方米以上所占比例为 79.64%，无自有房家庭所占

比例仅为 31.05%。因此，有自有房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更宽敞，同时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拥有自有房价家庭的住房满意度更高。 

图 5 流动人口有无自有房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对比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三、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以及住房补贴情况 

（一）近 86%的流动人口没有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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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民办非企业单

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调查结果显示 85.84%的流动

人口没有住房公积金，仅有 13.73%的流动人口通过单位负担、自己购买、单位

与自己共付以及其他方式拥有住房公积金，具体结果见图 6。因此，目前我国

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覆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 

图 6 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二）流动人口住宿补贴比例仅为 4% 

分析单位对流动人口住宿以及补贴情况发现，提供住宿并且住在宿舍的流

动人口比例为 43.23%，不提供住宿也没有补贴的比例为 34.27%，提供宿舍但不

住、没有补贴的比例为 17.64%。值得注意的是，单位提供住宿补贴的比例非常

低仅为 4.43%，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3 流动人口单位提供住宿以及补贴情况 

单位提供住宿补贴 频率 比例 

提供住宿并且住在宿舍 1201 43.23% 

不提供住宿，但住宿费有补贴 77 2.77% 

不提供住宿，也没有补贴 952 34.27% 

提供住宿但不住，有补贴 46 1.66% 

提供住宿但不住，无补贴 485 17.46% 

其他 17 0.61%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四、流动人口住房负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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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人口租房负担重 

全国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的均值为 16.53%，其中深圳市、郑州市、合肥市、

重庆市、上海市、杭州市、武汉市以及成都市房租收入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郑州市房租收入最高为 24.64%。对比发现东莞市房租收入比最低为 7.67%，同

时联系上文发现东莞市流动人口公租房比例最高为 15.56%。全国流动人口房租

收入比的中位数为 12.92%，郑州市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中位数最高为 22.39%，

东莞市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中位数最低为 5.77%。 

全国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的分布见图 7，可知 33.30%的家庭房租支出占收

入的比例在 0～10%之间，37.31%的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10%～20%之间，

16.05%的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20%～30%之间，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

在 30%以上的家庭合计占比为 13.34%。由此，流动人口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主

要集中在 0～20%之间，降低流动人口房租支出有助于有效提高其可支配收入。 

图 7 流动人口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一）流动人口自有房月供水平高 

全国自有房月供比1的均值为 27.47%，其中东莞市、郑州市、蚌埠市、重庆

市、南京市、无锡市、武汉市自有房月供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蚌埠市自有

房月供比最高为 36.1%。对比发现深圳市自有房月供比最低为 8.15%，说明在深

圳工作的流动人口每月偿还购房压力相对最小。全国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的中

位数为 25.45%，蚌埠市流动人口自有房月供比中位数最高为 40%，深圳市流动

                                                             
1
 月供比：是指每月归还银行贷款本息之和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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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房租收入比中位数最低为 8.15%。 

全国流动人口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的分布见图 8，可知 9.68%的家庭月供支

出占收入的比例在 0～10%之间，28.11%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10%～20%

之间，22.12%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20%～30%之间，18.43%的家庭月供

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30%～40%之间，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40%以上的家庭

共有 21.66%。由此，目前流动人口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还处于较高水平。 

图 8：流动人口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三、总结与建议 

总而言之，流动人口目前在城市主要住房来源为租房，自有房率低。比较

不同城市流动人口自有房率发现，流动人口在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自有房率越

低，随之在老家拥有住房的比例越高。比较有无自有房的流动人口满意度发现，

拥有自有房的家庭具更好的住房满意度，同时人均住房面积跟宽敞。从住房公

积金覆盖率来看，目前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没有住房公积金，同时单位提供住宿

补贴比例低。从流动人口住房负担来看，房租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以及月供支出

占收入的比例均在较高水平，流动人口住房负担较重。 

为使流动人口更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社会，提

高其住房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迫在眉睫。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其一

是提高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以提高其支付能力，其二是进一步完善规划住房租

赁市场提高流动人口住房来源，最后是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减轻农民工购房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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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农民工支付能力 

a) 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2.86 亿农民工中 67.1%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有 73.6%未接受

过高中以上教育。因此，大部分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同时

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较低的工资水平直接降低流动人口住房支付能力，

使其生活水平下降。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不仅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

收入水平，同时能够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与培训

学校合作，针对不同城市经济发展的技能以及岗位需求，有针对性地对流动人

口进行专项培训。此外，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外来流动人口职业技

能培训的补贴工作，通过免费或者缴纳少量费用的方式对流动人口进行培训，

鼓励外来劳动人口不断提高其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其他方式鼓励企

业对流动人口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如流动人口职业培训费用允许企业进行税收

专项扣除等。 

b) 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 

流动人口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以及社会融入度不高，使得他们获取就业信息

的渠道较少，市场就业信息传导不通畅直接导致其可选职业受限，在劳动力就

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在就业网站发布就业信息，在流动

人口聚集较多的街道以及居委会发布线下就业信息，定期组织面向流动人口的

专项招聘会，促进流动人口获取就业信息，缩短流动人口搜寻工作机会的时间，

提高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效率。 

（二） 进一步完善规范住房租赁市场 

诚然，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拥有住房也是不现实的。有些流动人口工作不稳

定，在城里购房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进一步完善公租房保障制度，丰富公

共租赁住房类型，有效激活民间房屋租赁市场，建立公租房信息动态监测系统

以及政策实施的监管机构也非常重要。 

完善公租房保障制度的主要方式是：1、构建更加合理的货币补贴公租房租

金体系，如根据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以及居住成本，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住

房补贴标准。2、依据不同公租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家庭情况，提供多层次公

租房类型供流动人口选择，如对最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廉租房，对中低收



入群体提供社会化公寓以及经济住房，鼓励中等及以上收入的农民工群体购买

与其经济能力相适应的自有房，同时提供一定优惠与补贴。总之，通过上述方

式，政府一方面能拓展流动人口房屋租赁的来源，利用已有住房资源改善流动

人口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激活民间房屋租赁市场来盘活房屋存量。借

鉴发达国家解决流动人口住房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建立关于保障性住

房以及租房租赁市场的强有力监督和管理机构，有助于统筹规划不同地区住房

政策、有效跟进住房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保障住房政策的有效实施。 

（三）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 

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建立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如降低公积金支付房租门

槛，全面推进公积金异地购房制度。首先，针对流动人口群体收入水平普遍较

低的特点，建议降低提供公积金支付房租的门槛，同时为公积金冲抵公租房租

金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其次，针对流动人口流动性大的特点，建立全国住房

公积金管理系统，在农民工与企业解决劳动关系后可以办理住房公积金的异地

存取，减轻农民工购房压力。此外，针对农民工与企业在公积金谈判中谈判能

力的不对等情况，通过提高企业违反公积金强制缴纳规定的惩罚力度，如采取

停业整顿以及冻结资金等方式，促使企业及时缴纳公积金。 

 

 

 

 

 

 

 

 

作者简介： 

本文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供稿，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

此文稿时，应征得作者同意。 

欢迎媒体摘发、转载或采访。 

媒体热线：武茜      手机号码：15622729366 

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   电子邮箱：iesr@jnu.edu.cn



 

 


